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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

内容概要

《21世纪通用法学系列教材:经济法》针对财经院校学生的经济法教学，内容相对于法学专业经济法内
容丰富，包括经济法总论，市场主体调控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
度，涉外经济法律制度，适于非法学专业学生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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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冬，法学博士，教授，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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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济法的基础知识
第一节 经济法的概念、渊源及调整对象
第二节 经济法律关系
第三节 法律行为与代理
第四节 诉讼时效
第五节 违反经济法的法律责任
第二章 公司法
第一节 公司法与公司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我国《公司法》的一般规定及基本制度
第三节 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制度
第四节 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制度
第五节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共同适用的制度
第六节 股东的权利
第七节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的资格及对公司的义务和责任
第三章 企业法
第一节 企业的概念与企业法
第二节 个人独资企业法
第三节 合伙企业法
第四章 外商投资企业法
.第一节
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概述
第二节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第三节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第四节 外资企业
第五章 企业破产法
第一节 企业破产法概述
第二节 破产申请和受理
第三节 管理人和债权人会议
第四节 债务人财产和债权申报
第五节 重整和和解
第六节 破产清算
第六章 合同法
第一节 合同和合同法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
第四节 合同的履行
第五节 合同的保全
第六节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七节 合同的终止
第八节 违约责任
第九节 买卖合同
第十节 赠与合同
第十一节 租赁合同
第十二节 承揽合同
第七章 反垄断法
第一节 反垄断法概述
第二节 垄断协议及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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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法律规制
第四节 经营者集中及其规制
第五节 行政性垄断及法律规制
第八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一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
第二节 仿冒行为及法律规制
第三节 商业贿赂及其法律规制
第四节 虚假宣传及法律规制
第五节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及法律规制
第六节 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及法律规制
第七节 诋毁商誉行为及法律规制
第九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产品质量法
第一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节 产品质量法
第十章 广告法律制度
第一节 广告与广告法概述
第二节 广告准则与广告活动的原则
第三节 广告活动的行为规范及其监督管理
第四节 法律责任
第十一章 金融法
第一节 金融法概述
第二节 银行法律制度
第二节 证券法
第三节 保险法
第四节 票据法
第十二章 税 法
第一节 税法概述
第二节 商品税法（或流转税法）
第三节 所得税法
第四节 财产、行为、资源等税法
第五节 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十三章 国有资产管理法
第一节 国有资产管理法概述
第二节 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法律制度
第三节 国有资产评估法律制度
第四节 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法律制度
第十四章 会计和审计法
第一节 会计和会计法
第二节 会计法律关系
第三节 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
第四节 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第五节 注册会计师
第六节 违反会计法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审计和审计法
第八节 审计法律关系
第九节 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
第十节 违反审计法的法律责任
第十五章 环境保护法
第一节 环境与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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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环境法概述
第三节 环境法的基本制度
第四节 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第五节 自然资源保护法
第十六章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第一节 劳动法概述
第二节 劳动法律关系
第三节 劳动合同
第四节 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制度
第五节 社会保障法概述
第六节 社会保险法
第十七章 涉外经济法
第一节 涉外经济法概述
第二节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第三节 反倾销法律制度
第四节 反补贴法律制度
第五节 保障措施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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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应当补充、补正相关材料的，应当自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5日内告知申
请人。当事人补充、补正相关材料的期间不计入《企业破产法》第10条规定的期限。 债权人提出破产
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通知债务人。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人
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应当自异议期满之日起10日内裁定是否受理。其
他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15日内裁定是否受理。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前两款规定
的裁定受理期限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15日。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
，经审查发现债务人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裁定驳回申请。申请人对裁定不
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破产申请受理的送达 人民法院受
理破产申请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申请人。债权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
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债务人。债务人应当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人民法院
裁定不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
，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3.破产申请受理的公告 人民法院自裁定
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25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通知和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第一，申
请人、被申请人的名称或者姓名；第二，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时间；第三，申报债权的期限、地
点和注意事项；第四，管理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及其处理事务的地址；第五，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要求；第六，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第
七，人民法院认为应当通知和公告的其他事项。 （三）受理破产申请的后果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
后，产生下列法律后果： 1.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2.人民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3.人民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
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 4.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
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5.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6.人民法院
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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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通用法学系列教材:经济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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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恩恩，上课要用的
2、自己学校的院长主编的~编写的老师什么的都认识，说实话感觉体系很不错，整个思路框架比较适
合我
3、应用很广，要好好看。
4、书很好，放心用咯
5、这本书与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很符合
6、我们上课用这本书，写的不错，很细致，就是字太小了，看起来费劲
7、挺好的 虽然和学校的教材不同
8、还不错，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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